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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建立保税船用燃油供应 

驳船和仓储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实施意见 
 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    为进一步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（浙江）自由贸易试验

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„2017‟16 号）关于建设东北亚保税

燃料油加注中心的总体要求，不断强化浙江自贸试验区保税船用

燃油供应（以下简称“保燃供应”）基础设施资源保障能力，本

着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营”的原则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建立保

燃供应驳船和仓储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  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创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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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，根据《舟山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开放共享油气储运基础设施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舟

政办发„2019‟99 号）文件精神，深挖驳船、仓储资源优势和

潜力，打破企业壁垒，激发保税船用燃油市场活力，逐步建立保

燃供应驳船和仓储等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，为进一步推进东北

亚保税燃料油加注中心建设提供有效支撑。 

    二、适用范围 

本意见适用于我市保燃供应业务涉及的驳船和仓储设施，以

及参与保燃供应加注、仓储、运输、贸易、代理等产业链环节的

相关企业主体。 

三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建立驳船仓储信息共享平台。依托舟山保税船用燃油

智能调度系统，升级打造透明、公开的驳船和仓储信息共享和调

配管理平台，实现驳船企业与燃供企业之间驳船供需、燃供企业

与仓储企业之间仓储供需的数据互通，加快闲置驳船和仓储资源

的共建共享，建立驳船信息与供油计划、仓储库容与提卸油计划、

驳船信息与码头计划的智能匹配和动态管理，推动驳船和仓储资

源的合理调配。 

    （二）建立完善调度管理机制。由舟山港综保区管委会牵头，

制定《舟山保税船用燃油供应业务调度管理办法》，具体由综保

区管委会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综保区调度中

心”）负责对仓储、驳船、供油、贸易及代理等企业开展的保燃

供应相关业务进行管理和指导工作，各有关部门应结合自身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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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力配合对油库、驳船、锚地等要素调配管理。本意见适用范围

内的相关主体应服从统一调度和管理要求。当驳船、仓储等基础

保障要素经市场调节或者综保区调度中心调度无法满足业务需

求时，启动突发事件应急调度机制。 

（三）建立重大突发事件的价格干预机制。在驳船、仓储租

赁等价格出现异常波动，市场调节或行业组织协调达不到预期目

的，对保燃供应业务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时，根据《舟山市市场

价格异常上涨事件应急预案》处置办法规定，报请上级价格主管

部门同意，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，依照程序，通过价格公示（明

码标价）、成本调查等方法，对驳船、仓储租赁等价格实行干预。 

（四）完善信用评级和联合奖惩机制。由市发改委牵头完善

联合奖惩机制，建设更为精准和细化的信用评价体系，引入企业

间互评和社会调查等方式，重点对保燃供应全产业链相关企业在

共建共享机制执行情况、依法依规经营情况、保税船用燃油市场

贡献度等方面进行评定，定期予以公布。对于信用好、未发生违

规违法行为的企业，在项目立项审批、口岸开放以及特殊监管场

所审批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；对于受惩戒的企业，依法重点审查、

重点监督，对于发生垄断行为、故意扰乱市场的行为，按照相关

规定启动调查；对不予以配合的企业，依法处罚，包括但不限于

暂停业务、取消相关资格资质等。 

（五）制定驳船仓储提升规划。由市港航和口岸局牵头制定

驳船提升长期规划，完善国际航行船舶船用燃料油供应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，实施告知承诺制和动态调整制，将符合条件的驳船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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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快捷纳入“白名单”，联合有关部门加强驳船企业信用管理，

做好行业监督。对信用良好的驳船企业在新造驳船方面依法给予

便利，对经营失信的驳船企业依法给予惩戒，加强驳船保障能力。

由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港航和口岸局牵头，结合舟山保

燃供应发展要求，制定保燃供应仓储码头中长期发展规划，引导

仓储企业通过改造或新造等方式提升保燃供应仓储和码头保障

能力。 

    四、保障手段 

（一）成立工作专班。为使共建共享机制顺利运行，提高舟

山保燃供应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，由浙江自贸试验区综合协调局

牵头，会同综保区管委会、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港航和口岸

局、舟山海关、舟山海事局、舟山边检站成立工作专班，工作专

班办公室设在综保区调度中心。工作专班重点协商解决共建共享

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企业提出的问题，负责启动突发事件应

急调度机制。各成员单位根据本意见要求，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

机制和办法，做好相关保障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创新监管服务模式。通过舟山保税船用燃油智能调度

系统与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、保税油“一口受理”数据平台的

对接，通过港航、海关、海事、边检等部门在驳船仓储动态、提

油供油进程、现场实时场景、联合奖惩措施等信息的共享互联，

各监管部门继续优化远程监管、无感监管、动态监管、信用监管

等手段，对标国际标准，实现保燃供应出库、提油、供油以及船

舶离港等业务智能和高效审批，创新“加完即走”、长三角跨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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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油监管互认等举措，寓监管于服务之中，形成合力推动资源的

合理配置和审批的简化高效。 

（三）发挥行业协会规范引导作用。充分发挥舟山市保税船

燃协会、舟山市石油行业协会、浙江自贸试验区海事仲裁中心等

机构作用，开展产业链相关标准化研究和规则制定，以联盟或者

公约的形式，在驳船仓储租赁合同、租赁价格、争议仲裁等方面

给予引导和规范，强化行业自律，助推舟山保燃供应市场公平、

规范、有序发展。 

    本意见自 2020 年 11 月 3 日起施行。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3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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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舟山警备区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部、省属在舟单位，驻舟部队。 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1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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